114# & % F 5 15625L

e 2 TAE

FAAL T pd 2R 5“‘#%5-’%5 Az 2 FF (114&&75‘3
% 2003750) > Ak ’“«?%ﬁi )Ifu%ﬁt?%i?' 53 Fzmit o
Pedt Tocik {58 % AR S F I 0 H)id4eT

| <

NDE ’273:' z_ 1% 1Rz
%*éﬁ%ﬁﬁJﬁﬁo*mké“ﬂ&jwvﬁa’%P
ﬁ* ;“ FLHARR 2ZH AL 0 2 X F 25109 5198 %?161
% 161723~ 5163152 13% %1645 3 % 1700521

r&zﬁaw%’%ﬁﬁmﬁwiaéﬁi%ﬂwﬁi

Boo sk absoalr R F AT E 2 el (wortid) o

s B

(B) s Ak o h 0 iR H304TE H 1% o A GAYE
—FR oA oo ETR-Z2FEEM
2R S - A R 2BA > Bemd P 7
FaBE o WHhEEE- R o

)
b
i«t
Tﬁ_

4
=
Yt
s
[ju8
G

(]
—
H
ke
NG
jut
N,
A
-
e
)
by
u
1!
-



CHLRE R AR AT LR R B
ﬁ’é%ﬁi’ﬁ%ﬁﬁ%4%@ﬁa@<’ iR RS
<

o SRR E A MR RS - Rk > B AUrd ¥ AT E 2
2 _ﬂ‘zf‘fr'% ﬁi_\? &2 37y Lk uﬁ,fgr,‘ﬂ o
4% o)

—

& JoL RSN E SR SRR NS R AT
SR T AT - A A PAR R EE R
A

-n‘\g \4‘7&

Jﬁ’ﬁ@fﬁ%Kéﬁﬂﬁ%%§3,4ﬁ
TRUAAE ORI PERREY G AR
%&w¢’~td\%ﬁmw’@fw%w ;ﬁﬁﬁi
B B REAIN AR AP A > A B F 22
Ei’%ﬁthéﬂ§’¢m_iﬁﬁﬁ%ﬂﬂ&ﬁﬁFA‘
PoortA o BREEAF S R XRAARF 0 FFIR R
%ﬁaﬂﬁﬁﬂﬂljE”ﬂ“k*H&WLAf”VI%
Faid FRAMNZFULEFIE S22 B3 7287
J& > METp AT o

ZIR A %ﬂigﬂﬁrrgrsxw\ :

DHR g I AL THEEF R EFTHZ AP T LR
Lo B Lpd b, ke d LGP EEY L AT T
AR IR e A iE % 3041k 2 AR B R 3 o

—T‘
Cm\¢ .
EF
A

\\\?’;r

2Rt mz2 % s £ »)%475«» gyﬁ*%a%ﬁ ) 'fg'j;&r‘g»_ft_l%
A m2 % o H 2 Wﬁw ’@ﬁ%xﬁﬂiﬂ
ﬂrwﬂi"V:%Z%%”lﬁ“f%%3ﬁ¥3%Q*Wi¢m

< o
~$E’$5WWQW%’E@N%¥$ﬂﬁiaﬁ%%ﬁt
N RI)EFIDTIERT > FE TG WELFA A
o - ﬁﬁ?“ﬂw’%awnhwnMﬂB#mw4%,
FAESTT L ORIAAE T (FMREF3HT ) 0 A
*\l@fjé@t’* A EALTTEAR IR AR R I A o g IR 2
TR L S ARBAF RN 0 B BHSRE P -
LI B IR E;;z%;g_v_igﬁ];@o



S pd T R E R R 2130 1 19F ~ $2990% % 1
iﬁwﬁx‘%?SlOl 2 % AD47% % 278 > Hidded 2 o
ANESWRET *’F@iﬁpﬁﬁi/\"% WMETAELL I e (78 zZ~ °
g £ % B 114 &= 8 ! m p
NEFA S E T A 2
WP EAERERARE
Yo R A I AT R R HA20p e AR D P RE R T
Tefcit BRI B XA IR K o Rt PR RS 1420
PR M REd Tk (R REEFEAZ A HgEA) T

‘k pd \r‘( DY L‘ ‘\_l_ ’}
PpiiiE P& o

33

4 = X ] 114 =

R R T RBFRET A

Kﬁﬁ'}"\é FxiE >~

| R 5 3041%

Mg~ PURAFREEBZFALT A TR F 0 IE N
] ﬁpﬂ;jﬂ] s Fope g+ &,1'11,‘51;% 0

?m A F e 2 e

[rgi=] ¢
PALA R RS RBET AN
114# & ¥ 3 % 2003755
AR 2 T4 B §F 50F& (x®0=£020p 2)
G A A ROOMOOKR 0005
Eﬂa,f/é‘ig - S He -ZOOOOOOOOO%i
P A T A Y £ c il ARE S MBRAENT B
hfﬁiﬁﬁﬁ%iwfaM @%T:
PEER
- ~E A BTN RII4E3? 26p 1TPF64 3% > K % 2 5.000-0000
BLpr A pE (THTE) e ArFEREIRT FR
FoRTYFRENUCF ORI F AT R 5000

\w:

A

i

%



00005Lp * -] f & (THe ) 2 BBl
o A8 s TR g 2 bRl E s R 5
MBF AT EY RDF 20D LS TR 2L
ﬁ%ﬁbﬁﬁ&ﬂ@@ﬁ%iﬂgﬁﬁ’éﬁ@%iﬁﬁ
P RANRY B R R PLITETA 123

&iéﬁCX)&QﬁO%%QEWBA&M62?&%2 %8

Ferplos > Je P g D AR 2R FH AR 200
B2 i REERT D AGRBEFEER BF 2 Fz e B
GEL BEABE LTI ZRERT S xR 8
FoaRBEtRIEEIRIFEAR U RE NG ED
FRSRHIFIPARIE B YA D T T FRH 2
AP IMME LB L REE S R B LB PEE
Nfm A E S UL AN o BT F AR X E
22 2l
FEFZFHI PIERFRECRERL S A ORER
%%ﬁéﬁﬁo

ok L e 3
#HAE2 T Y

ok B LA RS

ﬁ%i%%*%%£ﬁﬂﬁﬁﬂ¢ﬁ?%ﬁuﬁ‘@ﬁ%
P2 o IR SN E AR
—E}’f‘?mpﬁ'* LEPE o g o~k
S MoK B A
RMIFFHR2LEF o

AATLFEAR 2O P 2P RTR




I

=

CPOLA G e Ak H 30468 ¥ 197 5% 41 B 4k - ¥ 35405 K
ﬁ%ﬁ WA BB RITL P B B &
M S o k- AL E BLAREILGE (7 A BTG A

A

*F’ﬁfb' é%%*fﬁﬂJﬁﬂ$°$ﬁU*rT
%W?W?ﬁZ%’aW&»ﬁ$Z°’%” 7% % BHHE A E 0 JEL
- Ewm g% o
IEFTERLE R RE RS

AT SRk F 2R & o 2 185 EF 1 2 % >
DR B e ﬁ%u%4@?éM$’1ﬁﬁ@~@%
BHEBELFL gLk B

S|

-ﬁrfiﬁiiﬁ%J,wjﬁﬂ%\}ﬁ ﬁg 7,
KR v BN s g AT G -ﬂe’i(,%& \E"'lﬁgg\:iﬁtoﬁ Ak
Fododgril (7o B A SDF LB L B 13 M

P

v AR AMRREER L BT AL AERA Y]
o @i N BRI s FRAPME L AT T 2 B
’é’ﬁ%ﬂﬁﬁéﬁiamakﬁﬁiqéog
T PN g S BN S B A
E— Ao ZEFAESNARF T AE F1800F F 19 i) &
T ERRIAREGZRFLE (HF2RITER -

<k
Bk ==
\.‘_ (w
—\
@

-

L
N

B oA RO

FPF RT3 1102 B 5 F F %1396 ~ 35068247, 5 &
) o Eh AR 2 Bdeplos s BB A RIS DR
FETFL IR TP L L PG L R L
FE - PR ELET o FE3 2 AR B RO
ERAEEE G BRRLEE R LT G Ak

ZfFae I R B Bk Ra L4 2Rk

EAEE G AL BE TR IR 5 0 f RUL7)E F 185
%%IFE AL o FRPL IS do 2 e N > 27 B4
FIMANE G R L LB - BB A L AT o

% > —; * ¥ = > 7‘4\:’%}%@&\ , xlj.l!.l,!{{pg o
) F e ik $ 25168 % 197 fede 2 3% -



‘._~ A 1 T KN
R EE P
a2

W % F ik 8% F
AEDTAFEPER AR
S N I F U R 7 B
Z = F ¥ O &

MR R TR R R
¢OER®A)E ¥ 3040F
Mk PURAFREDRZ TSI AFRENE > e 3 E
PTG B A de iR 9 1

Lz W Az R A FH Y > AT
NAAEAE 2 ENTHAD] FRE 1 F 5 F A

"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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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156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秉罄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003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秉罄犯強制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吳秉罄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由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依同法第273之2條之規定，本件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被告係基於同一犯意，而於密接時、地為逼車行為，侵害同一法益，其獨立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念，數次逼車行為難以強行分開，僅論以接續犯一罪。
㈡、量刑：　　
　　爰審酌被告駕駛自用大貨車於高速公路行駛，竟未能克制一己情緒，以逼車之方式妨害告訴人車輛，更易肇致其他用路人發生交通事故，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已見悔意，並業與告訴人和解獲取原諒，暨自述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㈢、緩刑：
　　爰審酌被告5年內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而犯本案，惟犯後業已坦認全部犯行，並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害，告訴人亦當庭表示原諒被告，被告犯後態度尚佳，且頗具悔意，茲念其僅因偶罹刑典，經此偵、審教訓後，應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再參諸刑罰固屬國家對於犯罪之人，以剝奪法益之手段，所加之公法制裁，惟其積極目的，則在預防犯人之再犯，故對於初犯，惡性未深，天良未泯者，若因偶然觸法，即置諸刑獄自非刑罰之目的，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四、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前述時、地持堅硬之不明物體丟告訴人乙車右側車身，致乙車右後車門鈑金凹陷而不堪用，因認被告此部分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等語。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㈢、經查，被告此部分經檢察官依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提起公訴，依刑法第35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經告訴人在本院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於民國114年8月14日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5頁），基此，本應就被告本件被訴毀損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惟此部分與前揭被告經本院判決有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曉霜提起公訴，檢察官饒倬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陳本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如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附件：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份
附錄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0037號
　　被　　　告　吳秉罄　男　5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屏東縣○○鄉○○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秉罄於民國114年3月26日17時6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下稱甲車）由南往北行經國道3號中寮隧道，接近中寮隧道出口時，認為前方黃立武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乙車）之車速過慢而有所不滿，其明知大型車應行駛在國道之外側車道，縱欲超車而需行經中線車道，亦需待中線車道之前車允讓後始得超越，其見黃立武駕駛乙車行駛在國道3號之中線車道，為迫使黃立武讓道，竟基於強制、毀損之犯意，於同日17時7分至23分許，在臺南市○○區○道0號北向377.5至349.6公里路段，先鳴按喇叭、數次閃大燈，且未保持安全距離，緊跟在黃立武乙車之後，嗣其駕駛甲車在外側車道行駛，與黃立武之乙車併行，蓄意不保持兩車並行之間隔，三度駕駛甲車入侵中線車道，而橫跨外側車道及中線車道行駛，迫使黃立武需加速直行或變換車道至內側車道，其又趁兩車並行之際，持堅硬之不明物體丟擲黃立武之乙車右側車身，致乙車右後車門鈑金凹陷而不堪用，以此強暴方式，妨害黃立武在國道上安全駕車之權利。
二、案經黃立武訴由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吳秉罄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證明被告有對告訴人鳴按喇叭、閃大燈、丟擲物品，且駕車行經上開路段時，曾入侵中線車道，而橫跨外側車道及中線車道行駛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黃立武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乙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暨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乙車之車損照片。

		證明乙車右後車門鈑金凹陷而不堪用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嫌、第354條毀損罪嫌。被告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上開犯行，各行為間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分離，顯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被告以一行為觸犯前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論以強制罪。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認被告上開行為，另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嫌乙節。按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罪，係採具體危險說，雖不以發生實害為必要，但須損壞、壅塞或其他方法之行為，造成公眾往來之危險狀態始足當之，所謂「致生往來之危險」，乃指損壞、壅塞陸路等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所為結果，致使人、車不能或難予往來通行，如必欲通行，將使人、車可能發生危險；所謂「他法」，當係指無關交通活動之侵害行為，或駕駛人非常態之交通活動，而造成與損壞、壅塞相類似，足以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行為，而非泛指所有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行為。若在時間上僅屬短暫，不具延續性，對於其他往來車輛僅屬特定，不具一般性，非可逕認相當於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壅塞或損害道路致生往來危險之規範意義（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3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96、355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之鳴按喇叭、閃大燈、未保持安全距離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丟擲物品等行為，均係針對告訴人所為，不具一般性，且被告行為當下，國道3號上之其他車輛仍可正常通行等情，有上開勘驗筆錄截圖附卷可佐，是難認被告之行為已達到相當於壅塞、截斷、癱瘓道路而足生公眾往來具體危險之程度，揆諸前開判決要旨，自無從以刑法第185條第1項罪責相繩於被告。然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上開起訴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而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檢　察　官　林　曉　霜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楊　娟　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156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秉罄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

第2003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

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秉罄犯強制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吳秉罄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

    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

    告之意見後，由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

    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依同法第273之2條之規定，本件

    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

    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

    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時之

    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被告係基於同

    一犯意，而於密接時、地為逼車行為，侵害同一法益，其獨立

    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念，數次逼車行為難以強行分

    開，僅論以接續犯一罪。

㈡、量刑：　　

　　爰審酌被告駕駛自用大貨車於高速公路行駛，竟未能克制一

    己情緒，以逼車之方式妨害告訴人車輛，更易肇致其他用路

    人發生交通事故，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

    ，已見悔意，並業與告訴人和解獲取原諒，暨自述高職肄業

    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㈢、緩刑：

　　爰審酌被告5年內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

    案紀錄表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而犯本案，惟犯後業已坦認全

    部犯行，並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害，告訴人亦當庭表

    示原諒被告，被告犯後態度尚佳，且頗具悔意，茲念其僅因

    偶罹刑典，經此偵、審教訓後，應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

    ；再參諸刑罰固屬國家對於犯罪之人，以剝奪法益之手段，

    所加之公法制裁，惟其積極目的，則在預防犯人之再犯，故

    對於初犯，惡性未深，天良未泯者，若因偶然觸法，即置諸

    刑獄自非刑罰之目的，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

    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

    以啟自新。　　

四、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前述時、地持堅硬之不明物體丟告訴

    人乙車右側車身，致乙車右後車門鈑金凹陷而不堪用，因認

    被告此部分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等語。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㈢、經查，被告此部分經檢察官依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提起公

    訴，依刑法第35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經告訴人在本院

    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於民國114年8月14日具狀撤回告訴，有

    刑事撤回告訴狀1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5頁），基此，本

    應就被告本件被訴毀損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惟此部分與前

    揭被告經本院判決有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

    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

    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曉霜提起公訴，檢察官饒倬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陳本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如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附件：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份

附錄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0037號

　　被　　　告　吳秉罄　男　5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屏東縣○○鄉○○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秉罄於民國114年3月26日17時6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

    號自用大貨車（下稱甲車）由南往北行經國道3號中寮隧道

    ，接近中寮隧道出口時，認為前方黃立武駕駛之車號000-00

    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乙車）之車速過慢而有所不滿，其明

    知大型車應行駛在國道之外側車道，縱欲超車而需行經中線

    車道，亦需待中線車道之前車允讓後始得超越，其見黃立武

    駕駛乙車行駛在國道3號之中線車道，為迫使黃立武讓道，

    竟基於強制、毀損之犯意，於同日17時7分至23分許，在臺

    南市○○區○道0號北向377.5至349.6公里路段，先鳴按喇叭、

    數次閃大燈，且未保持安全距離，緊跟在黃立武乙車之後，

    嗣其駕駛甲車在外側車道行駛，與黃立武之乙車併行，蓄意

    不保持兩車並行之間隔，三度駕駛甲車入侵中線車道，而橫

    跨外側車道及中線車道行駛，迫使黃立武需加速直行或變換

    車道至內側車道，其又趁兩車並行之際，持堅硬之不明物體

    丟擲黃立武之乙車右側車身，致乙車右後車門鈑金凹陷而不

    堪用，以此強暴方式，妨害黃立武在國道上安全駕車之權利

    。

二、案經黃立武訴由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

    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吳秉罄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證明被告有對告訴人鳴按喇叭、閃大燈、丟擲物品，且駕車行經上開路段時，曾入侵中線車道，而橫跨外側車道及中線車道行駛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黃立武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乙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暨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乙車之車損照片。 證明乙車右後車門鈑金凹陷而不堪用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嫌、第354條毀

    損罪嫌。被告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上開犯行，各行為

    間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分離，顯係基於

    單一犯意接續所為，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被告以一行

    為觸犯前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

    一重論以強制罪。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認被告上開行為，另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

    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嫌乙節。按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罪，

    係採具體危險說，雖不以發生實害為必要，但須損壞、壅塞

    或其他方法之行為，造成公眾往來之危險狀態始足當之，所

    謂「致生往來之危險」，乃指損壞、壅塞陸路等公眾往來之

    設備，或以他法所為結果，致使人、車不能或難予往來通行

    ，如必欲通行，將使人、車可能發生危險；所謂「他法」，

    當係指無關交通活動之侵害行為，或駕駛人非常態之交通活

    動，而造成與損壞、壅塞相類似，足以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

    行為，而非泛指所有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行為。若在時間上

    僅屬短暫，不具延續性，對於其他往來車輛僅屬特定，不具

    一般性，非可逕認相當於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壅塞或損害

    道路致生往來危險之規範意義（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3

    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96、355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被告之鳴按喇叭、閃大燈、未保持安全距離及兩車並行之

    間隔、丟擲物品等行為，均係針對告訴人所為，不具一般性

    ，且被告行為當下，國道3號上之其他車輛仍可正常通行等

    情，有上開勘驗筆錄截圖附卷可佐，是難認被告之行為已達

    到相當於壅塞、截斷、癱瘓道路而足生公眾往來具體危險之

    程度，揆諸前開判決要旨，自無從以刑法第185條第1項罪責

    相繩於被告。然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上開起訴部分具有想

    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而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

    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檢　察　官　林　曉　霜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楊　娟　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156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秉罄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003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秉罄犯強制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吳秉罄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由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依同法第273之2條之規定，本件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被告係基於同一犯意，而於密接時、地為逼車行為，侵害同一法益，其獨立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念，數次逼車行為難以強行分開，僅論以接續犯一罪。
㈡、量刑：　　
　　爰審酌被告駕駛自用大貨車於高速公路行駛，竟未能克制一己情緒，以逼車之方式妨害告訴人車輛，更易肇致其他用路人發生交通事故，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已見悔意，並業與告訴人和解獲取原諒，暨自述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㈢、緩刑：
　　爰審酌被告5年內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而犯本案，惟犯後業已坦認全部犯行，並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害，告訴人亦當庭表示原諒被告，被告犯後態度尚佳，且頗具悔意，茲念其僅因偶罹刑典，經此偵、審教訓後，應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再參諸刑罰固屬國家對於犯罪之人，以剝奪法益之手段，所加之公法制裁，惟其積極目的，則在預防犯人之再犯，故對於初犯，惡性未深，天良未泯者，若因偶然觸法，即置諸刑獄自非刑罰之目的，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四、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前述時、地持堅硬之不明物體丟告訴人乙車右側車身，致乙車右後車門鈑金凹陷而不堪用，因認被告此部分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等語。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㈢、經查，被告此部分經檢察官依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提起公訴，依刑法第35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經告訴人在本院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於民國114年8月14日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5頁），基此，本應就被告本件被訴毀損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惟此部分與前揭被告經本院判決有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曉霜提起公訴，檢察官饒倬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陳本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如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附件：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份
附錄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0037號
　　被　　　告　吳秉罄　男　5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屏東縣○○鄉○○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秉罄於民國114年3月26日17時6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下稱甲車）由南往北行經國道3號中寮隧道，接近中寮隧道出口時，認為前方黃立武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乙車）之車速過慢而有所不滿，其明知大型車應行駛在國道之外側車道，縱欲超車而需行經中線車道，亦需待中線車道之前車允讓後始得超越，其見黃立武駕駛乙車行駛在國道3號之中線車道，為迫使黃立武讓道，竟基於強制、毀損之犯意，於同日17時7分至23分許，在臺南市○○區○道0號北向377.5至349.6公里路段，先鳴按喇叭、數次閃大燈，且未保持安全距離，緊跟在黃立武乙車之後，嗣其駕駛甲車在外側車道行駛，與黃立武之乙車併行，蓄意不保持兩車並行之間隔，三度駕駛甲車入侵中線車道，而橫跨外側車道及中線車道行駛，迫使黃立武需加速直行或變換車道至內側車道，其又趁兩車並行之際，持堅硬之不明物體丟擲黃立武之乙車右側車身，致乙車右後車門鈑金凹陷而不堪用，以此強暴方式，妨害黃立武在國道上安全駕車之權利。
二、案經黃立武訴由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吳秉罄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證明被告有對告訴人鳴按喇叭、閃大燈、丟擲物品，且駕車行經上開路段時，曾入侵中線車道，而橫跨外側車道及中線車道行駛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黃立武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乙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暨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乙車之車損照片。

		證明乙車右後車門鈑金凹陷而不堪用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嫌、第354條毀損罪嫌。被告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上開犯行，各行為間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分離，顯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被告以一行為觸犯前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論以強制罪。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認被告上開行為，另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嫌乙節。按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罪，係採具體危險說，雖不以發生實害為必要，但須損壞、壅塞或其他方法之行為，造成公眾往來之危險狀態始足當之，所謂「致生往來之危險」，乃指損壞、壅塞陸路等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所為結果，致使人、車不能或難予往來通行，如必欲通行，將使人、車可能發生危險；所謂「他法」，當係指無關交通活動之侵害行為，或駕駛人非常態之交通活動，而造成與損壞、壅塞相類似，足以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行為，而非泛指所有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行為。若在時間上僅屬短暫，不具延續性，對於其他往來車輛僅屬特定，不具一般性，非可逕認相當於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壅塞或損害道路致生往來危險之規範意義（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3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96、355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之鳴按喇叭、閃大燈、未保持安全距離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丟擲物品等行為，均係針對告訴人所為，不具一般性，且被告行為當下，國道3號上之其他車輛仍可正常通行等情，有上開勘驗筆錄截圖附卷可佐，是難認被告之行為已達到相當於壅塞、截斷、癱瘓道路而足生公眾往來具體危險之程度，揆諸前開判決要旨，自無從以刑法第185條第1項罪責相繩於被告。然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上開起訴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而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檢　察　官　林　曉　霜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楊　娟　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156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秉罄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003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秉罄犯強制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吳秉罄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由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依同法第273之2條之規定，本件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被告係基於同一犯意，而於密接時、地為逼車行為，侵害同一法益，其獨立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念，數次逼車行為難以強行分開，僅論以接續犯一罪。

㈡、量刑：　　

　　爰審酌被告駕駛自用大貨車於高速公路行駛，竟未能克制一己情緒，以逼車之方式妨害告訴人車輛，更易肇致其他用路人發生交通事故，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已見悔意，並業與告訴人和解獲取原諒，暨自述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㈢、緩刑：

　　爰審酌被告5年內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而犯本案，惟犯後業已坦認全部犯行，並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害，告訴人亦當庭表示原諒被告，被告犯後態度尚佳，且頗具悔意，茲念其僅因偶罹刑典，經此偵、審教訓後，應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再參諸刑罰固屬國家對於犯罪之人，以剝奪法益之手段，所加之公法制裁，惟其積極目的，則在預防犯人之再犯，故對於初犯，惡性未深，天良未泯者，若因偶然觸法，即置諸刑獄自非刑罰之目的，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四、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前述時、地持堅硬之不明物體丟告訴人乙車右側車身，致乙車右後車門鈑金凹陷而不堪用，因認被告此部分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等語。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㈢、經查，被告此部分經檢察官依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提起公訴，依刑法第35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經告訴人在本院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於民國114年8月14日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5頁），基此，本應就被告本件被訴毀損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惟此部分與前揭被告經本院判決有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曉霜提起公訴，檢察官饒倬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陳本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如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附件：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份

附錄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0037號

　　被　　　告　吳秉罄　男　5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屏東縣○○鄉○○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秉罄於民國114年3月26日17時6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下稱甲車）由南往北行經國道3號中寮隧道，接近中寮隧道出口時，認為前方黃立武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乙車）之車速過慢而有所不滿，其明知大型車應行駛在國道之外側車道，縱欲超車而需行經中線車道，亦需待中線車道之前車允讓後始得超越，其見黃立武駕駛乙車行駛在國道3號之中線車道，為迫使黃立武讓道，竟基於強制、毀損之犯意，於同日17時7分至23分許，在臺南市○○區○道0號北向377.5至349.6公里路段，先鳴按喇叭、數次閃大燈，且未保持安全距離，緊跟在黃立武乙車之後，嗣其駕駛甲車在外側車道行駛，與黃立武之乙車併行，蓄意不保持兩車並行之間隔，三度駕駛甲車入侵中線車道，而橫跨外側車道及中線車道行駛，迫使黃立武需加速直行或變換車道至內側車道，其又趁兩車並行之際，持堅硬之不明物體丟擲黃立武之乙車右側車身，致乙車右後車門鈑金凹陷而不堪用，以此強暴方式，妨害黃立武在國道上安全駕車之權利。

二、案經黃立武訴由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吳秉罄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證明被告有對告訴人鳴按喇叭、閃大燈、丟擲物品，且駕車行經上開路段時，曾入侵中線車道，而橫跨外側車道及中線車道行駛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黃立武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乙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暨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乙車之車損照片。 證明乙車右後車門鈑金凹陷而不堪用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嫌、第354條毀損罪嫌。被告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上開犯行，各行為間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分離，顯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被告以一行為觸犯前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論以強制罪。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認被告上開行為，另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嫌乙節。按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罪，係採具體危險說，雖不以發生實害為必要，但須損壞、壅塞或其他方法之行為，造成公眾往來之危險狀態始足當之，所謂「致生往來之危險」，乃指損壞、壅塞陸路等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所為結果，致使人、車不能或難予往來通行，如必欲通行，將使人、車可能發生危險；所謂「他法」，當係指無關交通活動之侵害行為，或駕駛人非常態之交通活動，而造成與損壞、壅塞相類似，足以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行為，而非泛指所有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行為。若在時間上僅屬短暫，不具延續性，對於其他往來車輛僅屬特定，不具一般性，非可逕認相當於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謂壅塞或損害道路致生往來危險之規範意義（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3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96、355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之鳴按喇叭、閃大燈、未保持安全距離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丟擲物品等行為，均係針對告訴人所為，不具一般性，且被告行為當下，國道3號上之其他車輛仍可正常通行等情，有上開勘驗筆錄截圖附卷可佐，是難認被告之行為已達到相當於壅塞、截斷、癱瘓道路而足生公眾往來具體危險之程度，揆諸前開判決要旨，自無從以刑法第185條第1項罪責相繩於被告。然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上開起訴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而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檢　察　官　林　曉　霜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楊　娟　娟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